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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自然资源系统支持葡萄酒等重点产业
发展用地的若干政策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努力

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，自治区党委十

二届十一次全会部署了我区 9 个重点发展产业，其中涉农产

业 5 个，即葡萄酒、枸杞、奶产业、肉牛和滩羊、绿色食品。

为切实助推葡萄酒等涉农重点产业发展，充分发挥自然资源

对产业发展的要素保障作用，我厅结合部门职能职责，依据

国家、自然资源部涉农产业的相关支持性政策，在学习借鉴

兄弟省区先进做法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土地管理实际，拟定《自

然资源系统支持葡萄酒等重点产业发展用地的若干政策》

（以下简称《支持政策》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
《关于深入推进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做好农村

产业融合发展用的保障的通知》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 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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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》

《国家发改委 自然资源部等部委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

质升级行动方案（2018-2020 年）》

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乡

村振兴若干政策》

其他相关政策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制定《支持政策》过程中，我们衔接了自治区葡萄产业

园区管委会、自治区农牧厅等重点产业主管部门初步拟定的

产业规划，同时组成专班赴相关市县和企业进行了调研，力

争使我们出台的政策能够更加有针对性，更加紧扣产业发展

实际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支持政策》共 5 部分 13 条，提出 11 条具体支持性措

施，第 12、13 条对适用范围、政策解释权限进行了说明。

第一部分“规划引领，留足产业发展空间”。陈润儿书

记指出，产业发展，需要有“地”放矢。葡萄酒和奶产业发

展目标均是千亿级产业，相关种植、养殖用地规划均在百万

亩左右。因此，如何留足产业发展空间，我们提出 3 个方面

政策措施。一是优化产业用地布局。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

制中，自然资源厅将紧密对接全区葡萄酒、奶产业等产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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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，将中远期产业发展用地纳入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，

并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快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，因

地制宜确定产业用地涉及的设施农业和建设用地规模、标准

和布局，为葡萄、奶牛等产业种养殖基地和葡萄酒小镇、酒

庄酒堡、农业文化产业园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相关

产业建设留有用地空间。涉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由自

治区单列保障，应保尽保。二是保障过渡期产业用地。由于

全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、批准和实施尚需时限，为保

障好近两年重点产业发展用地问题，我们提出了过渡期，即

执行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间，对产业发展的保障政策。

对一些符合产业规划，但未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点项

目，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，可以

依法依规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三是拓展重点产业发展空

间。为最大限度保障和争取葡萄产业种植用地空间，我厅贺

兰山东麓葡萄酒规划区纳入国土综合整治范围，整治出的土

地优先用于种植酿酒葡萄。

第二章“分类施策，助力产业融合发展”。涉农产业发

展的目标是延长产业链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。自然资源

厅将从两方面保障用地，补齐农业现代化设施建设短板，最

大限度为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化、经营规模化、发展产业

化提供用地保障。一是保障产业建设用地需求，提出葡萄酒

庄、文旅观光、生产加工等建设用地，纳入重点项目用地审

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允许使用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，年度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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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建设用地计划由自治区单列，应保尽保。特色农产品加工

等项目，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落实环境保护要求前提下，

可以在产地布局。具体项目建设用地规模，可结合实际需求

和用地定额标准，由重点产业主管部门论证确定。

二是保障种植养殖所需的农业设施用地，支持农产品做

好保鲜存储、检验检疫等，提升农产品原产地价值；因此，

我们提出规模化种植、养殖基地的烘干晾晒、预冷保鲜、农

业灌溉等辅助设施，按农用地管理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负责备案。鼓励利用荒山、荒坡等未利用地发展

规模养殖，保护好优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。养殖设施原则

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确实难以避让，涉及少量、零星

使用的，原则上不超过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0%，且须等质等

量落实补划。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生产设施用地规模

的 10%，确需增加面积的，由县级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共同确定。我厅也正在会同农牧厅出台更加详细的设施

农用地管理细则，规定相关的设施农用地认定范围、面积标

准等。三是简化公共设施用地审批。重点产业与文旅融合发

展项目中，单体面积不超过 100 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，宽

度不超过 8 米的道路、不超过 2 米的栈道，以及年度内特定

季节使用土地的非永久性游乐观光、停车场等设施，按照土

地现状用途管理，不再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以上一条主

要是为保障农业生产基地、产区内一些零星、点状的基础设

施用地，支持进一步完善产区基础设施建设；对一些文旅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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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、乡村旅游项目用地，也采取灵活的用地管理方式，在不

破坏耕作层，不永久建设的前提下，允许临时、季节性使用。

第三章“创新机制，保障企业高效用地”。为降低农业

经营主体的拿地成本，我们支持对农业经营企业在规定用地

类别内，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并鼓励使用存量建设用地，在

节约集约用地的同时，降低涉农企业资金成本。我们提出 3

条措施。一是分类供应建设用地。工业用途的重点产业用地，

可将产业类型、生产技术、产业标准、产品品质等作为前置

条件，采取带项目挂牌方式供地。符合划拨目录的科研、教

育、文化、体育等项目，可以采取划拨、协议出让方式供地。

二是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葡萄酒庄、农产品加工等项目用地，

根据占地类型和区位，可按照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的

70%、60%、50%、30%确定出让底价。推行长期租赁、先租后

让、租让结合、弹性年期等供地方式。重点产业与文旅融合

项目用地可以实行点状布局、点状供应。三是盘活存量建设

用地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发展与重点产业相关的文化创意、

科技服务、众创空间、研发设计等新产业、新业态项目，5

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。支持利用城乡

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发展新

兴业态。

第四章“依法登记，维护企业土地权益”。为维护农业

经营主体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我们提出了 2 条措施。一是

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。经营主体通过国有未利用地开发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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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农用地有偿使用、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及流转等方式取得农

业生产用地，可以依法分类办理登记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期

限为 5 年以上的，可以依申请办理土地经营权登记；承包农

村土地或国有荒地从事农业生产，或者以有偿方式使用国有

农用地的，可以依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。二是依法

办理抵押登记。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

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以及依法依规通过流转方式获得农村

土地经营权、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，可以申请办理抵押登

记。


